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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甄試重要時程表 

試別 要  項 時  間 備  註 

前
置
作
業 

報名期間 
113年 10月 25日至 

113年 11月 22日止 

一律採通訊報名（郵戳為憑），逾期恕

不受理。 

應考人應詳閱簡章內容，不符資格者

，請勿報名。 

寄發准考證 113年 11月 28日前 
體能測驗日期前 3 日仍未收到准考證

，請應考人主動向本分所查詢。 

第
一
階
段 

體能測驗 
113年 12月 5日 

（星期四） 

試場地點：本分所行政大樓前廣場  

測驗當日須攜帶准考證、附相片之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及繳交切結書，未攜

（繳）者不得入場應試。 

測驗結果 

確認及公告 

113年 12月 5日 

（星期四） 

測驗結果由應考人當場簽名確認，合

格者始能參加第二、三階段。 

不另寄發書面通知。 

第
二
階
段 

口試 
113年 12月 5日 

（星期四） 

試場地點：本分所二樓會議室。 

口試當日須攜帶准考證、附相片之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未攜帶者不得入場

應試。 

第
三
階
段 

田間情境操作測

試 

113年 12月 6日 

（星期五） 

試場地點 

噴藥：本分所植保系館前。 

整地：本分所農藝系田區。 

割草：本分所園藝系田區。 

成
績
公
告
與
寄
發 

甄試結果 

公告日期 

113年 12月 16日 

（星期一） 

於 113年 12月 16日上午 10時起於本

分所網站公告，並另寄發甄試結果通

知書。  

寄發成績與 

結果通知書 

113年 12月 17日 

(星期二) 
114年 1月 2日到職。 

註：本簡章各項內容若有變更，以本分所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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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錄取名額 

 一、正取人數 4名。 

 二、候補人數 8名。 

參、工作內容 

一、協助農園藝作物品種改良雜交及後代選育工作。 

二、協助農園藝作物栽培技術改進田間及溫網室管理工作。 

三、各項農機具操作、運用及維護工作。 

四、協助農園藝作物病蟲害判別及各項防治工作。 

五、協助試驗調查、試驗儀器操作及資料初步分析工作。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肆、甄試資格 

 符合下列規定者，不限性別、年齡。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兼具外國國籍者。 

二、學經歷資格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二)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具有 1年以上農業相關工作經驗。(需檢附工作

證明)。 

 三、可勝任戶外地區農場田間工作，體格符合下列需求者（未符合者請勿報考）： 

 (一) 兩眼矯正後視力均為 0.5 以上。 

 (二) 雙耳聽力矯正後正常。 

 四、領有普通小型汽車(含)以上駕照者。 

伍、報名日期、方式及應繳證件 

 一、甄試簡章暨報名表：請逕至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網站

(https://www.tari.gov.tw/sub/content/index.asp?Parser=1,38,644,632/）

公告資訊項下最新消息中自行點閱或下載列印，不另行販售。 

 二、報名日期：自 113年 10月 25日起至 11月 22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報名方式：一律採通訊報名，不受理現場與電子郵件報名。 

 四、報名郵寄地點：應考人應於 113年 11月 22 日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郵寄

至嘉義市東區民權路 2號（郵遞區號: 60044）「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

驗分所約僱技術員甄試試務組收」，如以平信郵遞致發生遺失或遲誤而無法報名

者，其責任由應考人自負。 

 五、報名應繳表件： 

   繳交各項表件，請以 A4紙張，依序放置於報名表後以迴紋針夾於左上角。 

 (一）報名表 1份，請以正楷填寫並親自簽名（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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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三）正反面國民身分證（限新式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於報名表上。 

 （四）汽車駕照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上。 

 （五）公立醫院 113.1.1 以後之體檢表正本（須符合應考資格之體格需求條件註明

合格，另含胸部 X光檢查）。 

 （六）男性已服畢兵役（含國民兵、補充兵、替代役、國防役）或不需服兵役者，

須提供曾服畢兵役或不需服兵役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書妥姓名、地址、郵遞區號及貼足郵資之限時掛號回郵標準信封（郵資 35元

）2個。（寄發准考證、成績通知用） 

 （八）最近 1年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相片 2張（1張黏貼於報名表，1張黏貼於

准考證），照片背面應書寫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六、報名注意事項： 

 （一）請於附表一上貼妥新式國民身分證及汽車駕照正、背面影本（須清晰）及最

近 1年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 1張（請勿用生活照，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報名表件填妥後，須詳細核對應填各欄及應繳各件是否正確無遺漏或錯誤，

然後依序將報名表→畢業證書影本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體檢表正本→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書影本（無者免附）→准考證→貼

足郵資之限時掛號回郵標準信封（郵資 35元）2個，由上而下整理齊全，以

迴紋針或長尾夾夾於左上角（切勿用訂書機），平整裝入 A4信封內（請勿摺

疊），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寄出，如以平信郵遞致發生遺失或遲誤而無法報

名者，其責任由應考人自負。為確保個人權益，寄件前請確實檢查填寫、應

考資格證件是否繳交，相片、身分證及駕照影本是否黏貼。另為利連絡，請

詳實填寫 114年 1月底前不致變更之通訊地址及連絡電話、行動電話號碼、

E-Mail。 

 （三）退補件程序：應繳資料不全者，由本分所甄試試務組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郵

件告知應補件項目，應考人應於通知後 24小時內以傳真方式補件，並主動來

電確認，始完成報名補件手續，逾時未補齊者，逕予退件，應考人不得異議

。 

 （四）應考人繳交資料須清晰可辨，各種證件影本及資料審核後，如有偽造、變造

、資格不符或其他不實情事，應考人應負法律責任，於甄試前發現者除扣留

其所繳證明文件外，並予以扣考；於甄試完畢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錄取；

榜示後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進用後發現者，予以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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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甄試方式、科目及內容 

 一、甄試方式： 

初審報名人員書面資料，審查符合者，擇優通知參加甄試。甄試以三階段方式

分別進行，第一階段為體能測驗，第二階段為口試，第三階段為田間情境操作

測試；第一階段通過者始得參加第二、三階段甄試。 

 二、甄試科目及內容： 

 （一）第一階段：體能測驗 

     1.本測驗於戶外舉行，遇雨照常辦理；有高血壓、癲癇症、氣喘、懷孕等危

險病症，不適宜太陽底下戶外工作者，請勿參加甄試，於測驗中如發生意

外應自行負責。 

     2.測驗方式：現場放置 40公斤包裝肥料，應考人需將肥料包以離地方式攜帶

，於 40秒內行走往返 25公尺間距之標定點(共 50公尺距離)，未完成者為

不通過。 

 （二）第二階段：口試占 25％。 

 （三）第三階段：田間情境操作測試占 75% (實作)。 

    1.噴藥（占 25%） 

     A.測試說明： 

      a.本測驗採實作考試。 

      b.測驗時間：每人以 15分鐘為限（含穿戴噴藥安全裝備），未完成部分

不予計分。 

      c.依准考證號碼及測試流程循序進行，不得隨意更動順序，大聲喧嘩及

其它有違試場規則之行為。 

      d.穿著：以舒適材質之長袖上衣及長褲為原則，儘量穿著襪子，並需穿

著雨鞋（自備）。 

     B.實作測試流程：應考人進入實作試場，依下列程序進行測試。 

      a.至準備區，穿戴噴藥防護裝備。 

      b.至清洗區，清洗背負式噴霧機，且測試噴霧機效能。 

      c.至配藥區，依現場抽定之考題配製藥液。 

      d.至噴藥區，進行藥液噴施。 

      e.噴藥後回清洗區清洗噴霧機及其它器具。 

      f.將各項設備、器具脫卸並歸位。 

      g.完成後應舉手向監考人員報告「完成」後始得離場。 

      h.若超過測試時間仍有未完成項目，須聽從監考人員指示後離場。 

    2.曳引機作畦（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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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測試說明：  

      a.本測驗採實作考試。 

      b.測驗時間：每人以 15分鐘為限（含穿戴安全裝備），未完成部分不予

計分。 

      c.本次測驗採用主辦機關提供之曳引機進行實作測驗。 

      d.整地時以低速檔進行操作，嚴禁以高速檔操作，違者以零分計算此項

成績。 

      e.依准考證號碼及測試流程循序進行，不得隨意更動順序，大聲喧嘩及

其它有違試場規則之行為。 

      f.穿著：舒適材質之長袖上衣及長褲，為安全起見必須穿襪子（自備），

穿布鞋（自備）、戴帽子（自備）、口罩（自備），如無穿戴或穿戴不完

整將視情節酌予扣分。 

     B.實作測試流程：應考人進入實作試場，依下列程序進行測試。 

      a.依照曳引機安全規範操作安全檢查(含引擎機油、水、液壓油、皮帶等

檢查)。 

            b.作畦:在指定範圍內(長*寬=5*15公尺(如圖 1)，以曳引機作畦 2畦，

每畦長*寬=10*1.2公尺(如圖 2)，畦與畦間之畦溝為 90-110公分，畦

高為至少 15公分以上。 

c. 測驗完畢後，請將曳引機開回原處。 

 

       

 

 

 

        圖 1 

 

 

 

 

 

       圖 2 

  

3.割草（占 25%） 

     A.測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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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本測驗採實作考試。 

      b.測驗時間：每人以 20分鐘為限（含穿戴安全裝備），未完成部分不予

計分。 

      c.依准考證號碼及測試流程循序進行，不得隨意更動順序，大聲喧嘩及

其它有違試場規則之行為。 

      d.穿著：以舒適材質之長袖上衣及長褲為原則，為安全起見必須穿襪子

（自備），穿雨鞋（自備）、穿戴棉質手套（自備）、戴帽子（自備）、

口罩（自備）、準備護目鏡（自備），如無穿戴或穿戴不完整將視情節

酌予扣分。 

            e.本科目計分項目包括：穿著、牛筋繩或刀片之安裝、在測驗時間內割

草之面積及平整度。 

     B.實作測試流程：應考人進入實作試場，依下列程序進行測試。 

      a.至準備區，穿戴除草相關裝備（A.d項）。 

      b.至準備處等待。 

            c.安裝割草機之牛筋繩或刀片（視機型決定）。 

      c.哨音響起開始操作（5分鐘）。 

      d.加點油後拉動拉繩發動，即開始割草（油門大小請自行斟酌）。 

      e.5分鐘後，哨音響起，按按鈕關閉引擎等回到準備區。 

      f.確實完成後應舉手向監考人員報告「完成」後始得離場。 

      g.若超過測試時間仍有未完成項目，須聽從監考人員指示後離場。 

 

柒、甄試日期、時間及應帶證件 

 一、第一階段（體能測驗） 

 （一）日期：113年 12月 5日（星期四） 

 （二）地點：本分所行政大樓前廣場 

 （三）時間： 

節次 測驗科目 預備報到 測驗時間 備註 

第一節 體能測驗 08：30～08：50 09：00～結束 以准考證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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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帶資料及證件： 

    1.切結書（詳附表二）。應考人請審慎評估本身身體狀況無高血壓、氣喘、呼

吸循環系統方面的疾病或其他不適合從事勞動方面的原因，並應充分了解

本次體能及術科測驗所需的體能要求及對身體的危險性。應考人應切結無

上述狀況且能勝任本次測驗，並在測驗中或測驗後若有意外（傷病、殘廢

或死亡）發生，願意自行負責；未繳交切結書者不得入場應試。 

    2.准考證及持貼有照片之任一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駕照或健

保 IC卡，三者擇一）入場應試；未攜帶者不得入場應試。 

 二、第二階段（口試） 

 （一）日期：113年 12月 5日（星期四） 

 （二）地點：本分所二樓會議室 

 （三）時間： 

節次 測驗科目 預備報到 測驗時間 備註 

第二節 口試 9：30～9：40 09：40～結束 以准考證時間為準 

   ※1.應帶證件：准考證及持貼有照片之任一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

、駕照或健保 IC卡，三者擇一）入場應試；未攜帶者不得入場應

試。 

 三、第三階段（田間情境操作測試） 

 （一）日期：113年 12月 6日（星期五） 

        測驗當日如遇下雨則將延期，延期時間另行通知。 

 （二）地點：  

    1.噴藥：本分所植保系館前 

    2.整地：本分所農藝系田區 

    3.割草：本分所園藝系田區    

 （三）時間： 

分組說明 08：00～08：20（本分所行政大樓前廣場） 

節次 測驗科目 預備 測驗時間 備註 

第三節 
田間情境操作測試

（一） 
08：30~08：40 08：40~10：30 以准考證時間為準 

第四節 
田間情境操作測試

（二） 
10：30~10：40 10：40~12：00 以准考證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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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田間情境操作測試

（三） 
13：30~13：40 13：40~16：40 以准考證時間為準 

   ※應帶證件：准考證及持貼有照片之任一身分證明文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

駕照或健保 IC卡，三者擇一）入場應試；未攜帶者不得入場應試

。 

捌、寄發錄取通知 

 一、錄取榜單於 113 年 12 月 16 日公告於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網站（

https://www.tari.gov.tw/sub/news/index.asp?Parser=22,38,651,635）公告

資訊項下最新消息，並寄發成績通知錄取人員。 

 二、甄試結果按甄試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本次考試成績總分為 100 分，成績

未達 80分者，或有任一測驗科目零分者不予錄取，成績總分相同時，以田間操

作情境測試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再同分時以口試分數較高者優先錄取。 

玖、錄取人員分發僱用相關事項 

 一、本甄試錄取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將不予僱用或即終止勞動契

約：  

 （一）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所訂不

得進用與迴避進用之規定。 

 （二）曾在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及所屬機關工作，受解僱處分。 

 （三）吸毒或注射毒品成性。 

 （四）品行不良或有不良嗜好。 

 （五）患嚴重傳染性疾病。 

 二、正取人員應持本分所通知單親自至本分所報到，除有特殊原因，需由代理人代

表報到，應於報到期限前 3天向本分所提出申請；逾通知報到期限而未報到者

，即視同放棄，並註銷錄取資格，一律不得請求保留，另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

。 

 三、本次甄試候補資格得保留至下次同類型考試放榜之日前，但保留期間最多不得

超過本次甄試榜示之日起五個月，並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職務列等相同

、性質相近之職缺為限（含原錄取人員到職後離職、新增同類型職缺或現職約

僱技術員離職後職缺），得由本分所依候補名冊分數高低順序通知遞補。 

 四、錄取人員到職後須接受三個月之試用，試用期間薪資與正式僱用期間相同。試

用期滿成績及格者正式進用，成績不及格者，於試用期滿之次日起予以終止僱

用。 

 五、本次甄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後簽訂「僱用契約書」，配合年度僱用計

畫，僱用期限至 114 年 12月 31日止，採一年一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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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應考人所繳交之各種報名資格證明文件，須於錄取報到當日審核文件正本，證

件影本恕不退還。 

拾、福利待遇 

 一、本分所約僱技術員等別為五等，報酬薪點範圍為 280-330 薪點，錄取人員試用

期間以約僱五等 280 薪點支薪，月支報酬依行政院核定之薪點折合率折算支給

(113 年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台幣 135 元，每月薪酬為新台幣 37,800 元)。如曾

任職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或行政法人之全時專任且按月支薪，具有擬任職

務性質相近或等別相當之工作經驗，且服務成績優良，已敘較高薪點相當工作

之服務年資得與提敘，任職未滿一年之年資不予採計，已採計提敘薪點之年資

不得重複採計。正式僱用後得依規定提出提敘申請。 

 二、任現職至當年度終了滿一年者辦理年終考核，考列甲等者，續僱及晉一薪點，

已達該職務聘僱用計畫最高薪點者，維持原薪點；考列乙等者，續僱且留原薪

點。連續二年考列乙等者，施予輔導訓練；考列丙等者，續僱且留原薪點，並

施予輔導訓練。連續二年考列丙等者，不予續僱。考列丁等者，不予續僱。 

 三、享有年終工作獎金、勞工保險、勞工退休金、健保及休假補助費(國民旅遊卡)

等福利。 

 四、錄取人員適用「公務員服務法」、「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

用辦法」、「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及「各機關學

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 

拾壹、附則 

一、 錄取人員對分派之服務單位、加派工作內容及工作輪調方式不得有異議。 

二、 本分所未提供約僱人員申請宿舍，倘無法接受工作地點者，即視同放棄。 

 三、本分所地址:嘉義市東區王田里民權路 2號 

 四、本項甄試有關訊息登載於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網站（https://www.tari.gov.tw/ 

sub/news/index.asp?Parser=22,38,651,635）公告資訊項下最新消息，歡迎上

網查閱。 

 五、應考人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

之各項內容；本簡章各項內容若有變更，以本分所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六、測驗當日如遇颱風、豪雨、地震或全國疫情警戒達第三級(含)以上等不可抗拒

之天災，請密切注意本分所網站所發布之訊息，以確認本項測驗是否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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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約僱技術員甄試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畢業學校

及科系 
 

聯 絡 電 話 

公：（ ） 

應 試 人 

親 自 簽 名 
 
 

宅：（ ） 

行動電話： 

E-Mail：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緊 急 聯 絡 人 

稱 謂 姓 名 

 電話： 

手機： 

國民身分證影本粘貼處 

（正面） 

國民身分證影本粘貼處 

（背面） 

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偽造不實自負法律責任 

汽車駕照影本粘貼處 

（正面） 

汽車駕照影本粘貼處 

（背面） 

(

相
片
背
面
書
寫
姓
名

及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貼  

相  

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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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要      自      述 

 

 

 

 

 

 

 

 

 

 

 

 

 

 

 

繳驗資格證

件請打ˇ 

 報名表(黏貼相片)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無者免附） 

 汽車駕照影本  身分證影本 

 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准考證(黏貼相片) 

 
公立醫院 113.1.1 以後之體檢

表正本 
 

書妥姓名、地址、郵遞區號及貼足郵資 35元之

限時掛號回郵標準信封 2個 

審查 

結果 

 符合參加甄試資格 初 

審 
 

複 

審 
 

 不合格 

備註：1.應考人務必以中文正楷清楚填寫報名表內各欄位，並貼妥最近 1年內二吋彩色相片 1張(照片後面應

書寫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證件影本不退還。      

      2.應考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甄試審核應考資格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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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應考人健康狀況自我檢視切結書       准考證號碼：       
項次 狀       況 是 否 

1 您有心臟方面的問題或疾病嗎？   

2 您經常覺得胸部疼痛嗎？   

3 您經常覺得虛弱或頭暈眼花嗎？   

4 醫師曾告訴您血壓太高嗎？   

5 醫師曾告訴您有因運動而會功能惡化的骨骼或關節嗎？   

6 您有氣喘及呼吸循環系統方面的疾病嗎？   

7 您有其他不適合從事勞動方面的原因嗎？   

8 您已懷孕而不適合從事負重跑走測驗嗎？（限女性填寫）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壓：          mm.Hg（建議避免於飯後或運動後量測） 

※假如您有第 1 項至第 8 項中任何一項答案為「是」，建議您務必審慎評估

是否參加本次體能及術科測驗，以免發生意外。 

切 結 書 

  本人參加 113 年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約僱技術員甄試

，確無已懷孕、心臟病、高血壓、癲癇症、氣喘、呼吸循環系統及其他生理

方面等不適之病症，身體狀況良好，可參加本次術科測驗，本人瞭解此項測

驗所需的體能要求及對身體的危險性，認為自己的身體狀況及所需相關技術

可以勝任本次測驗，測驗時應注意自身安全。本人同意上述事項，於測驗中

或測驗後若因身體狀況欠佳、技術不良或因疏失致發生意外，概由本人自行

負責與測驗單位無關，並放棄先訴抗辯權。並立此切結書以資證明。 

立切結書人：      （請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13年   月    日 

※本表請於第一階段(體能測驗)當日報到時繳交，未簽名或未繳交者不得入場應試。 

備註：應考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甄試審核應考資格之用。 



 

嘉義農業試驗分所 

113年約僱技術員甄試 

     
 

 
 

  准  考  證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甄試時間主辦單位視報名人數調整時間。 

 

貼最近一年 

正面脫帽相片

(背面書寫姓

名及身分證統

一編號) 

日期 甄試時間 甄試科目 

(

星
期
四) 

一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上
午 

08：30 
| 

08：50 
預  備  報  到 

09：00 
| 

結  束 
體能測驗 監考人 

簽章 
術科 
合格章 

09：30 
| 

09：40 
預  備  報  到 

09：40 
| 

結  束 
口試 

(

星
期
五) 

一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上
午 
 
 
 
 
 
 
 
 
 
 
下
午 

08：00 
| 

08：20 
分  組  說  明 

08：30 
| 

08：40 
預  備 

08：40 
| 

10：30 
田間情境操作測試（一） 

10：30 
| 

10：40 
預  備 

10：40 
| 

12：00 
田間情境操作測試(二） 

13：30 
| 

13：40 
預  備 

13：40 
| 

16：40 
田間情境操作測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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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44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 2 號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約僱技術員甄試試務組收  收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約僱技術員甄試報名專用信封 
報名日期：自民國 113年 10月 25日起至 113年 11月 22日止。 

寄件人：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內附文件(請報考人打勾確認) 注  意  事  項 

1.□報名表 
(黏貼照片、身份證正反影本、汽車駕照正反影
本、親自簽名) 

2.依用人機關要求之應繳文件： 
□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文件影本(無者免附) 
□准考證(黏貼照片) 
□工作經歷證明影本 
□相關專業證照影本 
□體檢表正本 
□回郵信封 2個(貼郵票) 

3.□報名表是否親筆簽名或蓋章 
4.□自傳是否填寫 

1.每一封袋，僅限一人報名。 

2.須檢附之相關文件影本應以 A4規格紙張檢附，請勿裁剪，以免遺失。
報名表件須依順序排列以迴紋針或長尾夾夾於報名表左上角處 

3.本封袋請於 113年 11月 22日前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視
同放棄 )。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而致無法報名，由報考人自行
負責。 

4.寄件前請再檢查資料是否正確，以及相關證件是否繳交。 
5.應徵資料恕不退還，請勿寄送正本，嗣後如須返還書面應徵
資料，請附回郵信封俾郵寄。  

 

貼    足 

掛號郵資 

 

本封面請固貼於 A4大小之信封上 


